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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校
畢
業
生
升
學
初
缸
中
等
學
校
青
花
、
方
索

二
、
耕
作
縣
試
辦
﹒
部
訂
「
國
氏
學
校
畢
業
生
升
學
初
殼
中
等
學
校
方
索
」
青
花
辦
法

三
、
耕
作
韓
國
氏
學
校
四
十
四
學
年
度
及
泌
前
專
業
生
志
願
升
學
人
數
統
計
表

四
、
新
吋
峰
、
初
中
學
區
劃
分
及
學
校
分
佈
閏

五
、
新
吋
縣
試
辦.. 

部
訂
「
國
氏
學
校
率
業
主
升
學
方
索
」
四
十
五
爭
年
，
度
經
費
分
拉
明
細
在

六
、
都
叫
作
時
林
立
中
等
學
校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且
提
及
員
技
編
制
在

七
、
祈
什
蜂
內
省
的
赫
私
立
中
等
學
校
四
十
五
的
峙

7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稅
品
表

八
、
新
什
將
主
中
等
學
校
四
十
五
爭
年
度
耕
生
人
數
學

一增
准
計
算
表

九
、
耕
作
時
林
立
中
的
字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暫
份
國
氏
學
校
技
合
一
覽
表

十
‘
齡
叫
什
縣
各
鄉
鎮
帝
，
奉
行
籌
建
學
區
初
中
庄
談
會
日
程
表

十
一
、
來
的
林
長
等
為
督
導
實
施
部
訂
才
索
巡
視
﹒
鄉
鎮
市
公
所
汰
的
咻
戚
朋
中
莘
學
校
日
程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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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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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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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吋

近
年
來
，
我
臺
灣
全
銜
，
由
於
人
口
之
激
增
，
在
教
育
土
產
生
兩
大
嚴
重
問
題
•• 

一
、
問
中
學
校
推
υ

推
數
雖
逐
年
增
加
，
仍
未
能
與
國
氏
學
校
畢
葉
欲
升
學
初
中
之
學
生
數
相
遇
底
，
乃
引
起
各
國
氏
學
扶持
7

生
之
惡
性
補
習
•• 

一
、
四
﹒
谷
國
氏
學
校
競
川
抗
爭
取
學
業
生
之
升
學
率
，
為
獲
得
社
會
信
譽
之
必
妥
手
段
、
(
一

泌
致
教
育
內
容
，
走
土
畸
形
發
氏
的
道
程
。
結
呆
，
導
致
青
年
學
生
之
身
心
健
康
大
受
損
害
，
品
其
求
學
斗

方
向
，
亦
誤
入
吱
述
，
升
學
玖
試
縱
今
及
格
，
所
m
b
T並無
實
孟
o
長
此
M
H怔
，
危
害
不
知
伊
於
胡
底
!
恥

!μ

控
史
張
，
我
教
育
工
作
商
人
，
責
無
旁
骨
。

門
ι

←F

基
於
土
述
兩
大
嚴
重
問
題
已
迫
切
期
待
解
決
，
我
最
高
教
育
當
局
l
l

教
育
部
，
乃
有
「
國
氏
學
校

畢
業
學
生
升
學
初
級
中
等
學
校
方
幸
」
之
頒
佈
，
張
部
長
尤
大
聲
泉
呼
，
引
起
社
會
人
去
之
注
意
，
力
促

﹒
平
方
京
之
實
施
。
我
最
高
頓
柚
總
統
，
亦
局
現
在
花
，
指
示
可
先
擇
地
實
騎
o

史
在
省
府
款
處
諸
長
官

，
息
息
督
導
干
，
本
縣
乃
獲
率
准
吋
首
先
試
辨
，
雖
不
敢
白
誇
過
去
教
育
業
績
，
布
何
特
殊
優
長
，
金
融
嚇
人

去
妥
皆
引
為
﹒
妹
學
，
同
時
，
亦
成
實
職
之
重
大
。
我
們
注
成
此
，
為
我
國
教
育
事
業
上
一
劃
時
代
之
創
卒
，

一
方
面
間
為
解
決
在
本
省
人
口
激
增
過
程
中
所
特
布
之
教
育
難
題
，
亦
猶
衣
，
食
，
位
，
行
四
大
常
妥
之

不
能
不
問
人
口
增
加
，
品
詩
若
以
特
殊
調
整
，
更
不
能
因
調
整
土
必
然
的
遭
遇
種
種
困
難
，
品
布
前
延
佇

'
一
方
面
更
成
成
垂
灣
學
齡
兒
童
說
明
宇
平
已
超
過
百
分
之
丸
二
泓
土
，
平
應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，
我
們
這
一

)于

4 



... 

實
駱
且
作
，
通
照
教
部
指
示
，
即
為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之
準
備
，
同
時
，
去
頰
使
國
民
教
育
，
走
土
正
常
發

展
之
大
道
，
意
義
實
甚
重
妥
，
工
作
曲
棍
繁
重
o

漾
盼
本
府
主
管
教
育
同
仁
，
一
本
多
年
來
辛
勤
努
力
之

精
誠
，
戶-
A發
苦
幹
實
幹
'
U
期
珍
貴
這
一
九
學
的
新
任
務
，
尤
望
全
縣
各
界
人
去
，
教
育
界
五
作
同
仁
，

共
同
我
力
似
赴
，
誓
必
完
成
此
一
聽
巨
品
尤
倍
的
使
命
，
為
准
一
代
子
路
締
造
無
窮
幸
福
，
培
瑟
發
無
萱
生

機
。
將
來
這
一
才
素
，
位
普
及
持
全
省
全
國
，
則
閱
家
氏
族
將
迅
速
走
土
現
代
化
的
丈
明
康
發
境
域
，
實

主
禹
幸
!

法
編
之
輯
，
為
我
工
作
同
仁
之
初
步
工
作
報
導
，
叫
抓
就
正
於
社
會
明
遠
，
教
育
先
進
，
若
賜
教
其
不

述
，
史
所
禱
切
!

朱

成

淇

四
十
五
年
十
月
十
日



新
什
的
林
試
辦
「
國
校
里
?
業
生
升
學
方
索
」
梭
妥車
吉
主

、
前

‘f
d
官

耕
作
是
個
文
化
優
秀
氏
風
，標
質
的
地
方
，
社
會
各
界
表
誠
合
作
，
普
遍
熱
心
教
育
事
素
，
教
育
嘲
稱

發
達
o

益
泌
本
縣
背
任
氏
選
時
咐
，
長
忠
來
成
淇
先
生
，
原
條
研
究
教
育
出
身
，
辦
理
小
學
及
中
學
教
育
，
經
歷

蚓
久
，
成
績
斐
然
，
接
，
長
縣
政
門
以
往
，
即
“
教
育
，
建
設
為
二
大
工
作
重
點
，
對
守
發
展
教
育
，
指
-
一
小
督

促
，
不
遺
餘
力
!
總
計
全
縣
各
鄉
鎮
村
里
，
先
從
興
建
國
氏
學
校
，
瓜
分
校
分
瓜
，
達
八
十
六
所
。
在
這

祥
一
個
人
口
不
及
四
十
品
，
面
積
不
過
一
、
五
二
八
點
八
平
方
公
里
，
其
中
且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均
無
法
耕

作
之
山
地
!
所
屬
鄉
鎮
常
不
過
十
五
單
位
，
財
政
非
常
背
間
的
將
份
，
有
此
成
果
叮
叮
叮
屬
難
得
，
至
於
中

等
學
校
峙
，
除
省
之
中
等
學
校
五
所
汁
，
亦
先
徒
在
的
科
內
各
中
心
地
帶
，
興
建
峰
之
中
叩

門于
四
所
，
將
﹒
早
晨
校

一
阱
，
及
時
林
立
商
補
校
一
阱
，
往
於
近
年
倡
導
設
立
私
立
中
學
兩
所
，
中
學
分
部
四
所
、
共
計
十
之
所

o

土
年
度
本
韓
國
技
畢
業
生
之
、
六
五
0

人
，
志
願
升
學
者
三
一
、0.. 
J二
人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考
入
中
等
學

技
才
二
、
七
二
五
人
，
升
學
學
生
佔
莘
莘
生
古
分
之
三
十
五
，
佔
志
願
升
學
學
生
百
分
之
八
十
八
，
然
叫

競
爭
考
入
省
-
L中
學
的
風
氣
影
哨
，
各
國
校
競
爭
異
常
劇
烈
，
故
惡
性
稍
習
之
叫
啡
、
異
常
嚴
重
，
教
師
與

學
主
身
心
的
健
康
均
大
受
摧
殘
，
旦
補
習
的
教
材
，
學
生
難
於
消
化
，
持
學
生
且
無
神
.
益
，
旦
國
氏
學
校

一
切
泌
升
學
為
前
提
，
常
有
停
拉
拉
他
課
程
，
且
使
國
氏
教
育
，
形
成
偽
傾
現
象
。
雖
政
府
三
令
五
.
中
嚴

禁
升
學
補
習
，
結
果
孟
不
能
糾
正
此
一
風
氣
，
企
者
皆
然
，
完
其
原
間
，
乃
泌
中
學
名
叫
制
有
恨
，
家
長
盼

望
子
弟
升
學
心
切
，
如
某
校
不
為
學
生
補
習
，
家
長
帶
匙
，
美
求
，
甚
至
背
離
校
長
教
師
，
使
校
長
教
師
難

川
州
立
足
，
卸
任
其
長
此
演
變
一
r

去
，
影
喃
兒
童
健
康
瓦
國
家
前
進
會
不
堪
投
恕
。



四

中
央
及
省
教
育
管
局
為
私
﹒
氏
糾
正
這
種
惡
劣
趨
勢
。
乃
倡
議
發
反.. 
科
純
中
寺
，
拉
于
本
年
三
月
二
月

公
佈
「
國
氏
學
校
畢
業
生
升
學
初
缸
中
等
學
校
實
施
才
幸
」
旋
經
總
統
昭
示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反
臺
灣
有

臨
時
議
會
先
族
通
過
，
指
定
新
仿
縣
首
先
試
一
拌
勻
這
是
中
國
教
育
丈
土
割
時
代
的
創
卒
，
其
成
敗
關
係
重

大
，
叫
“
我
們
替
叫
什
縣
政
舟
人
力
物
力
桂
為
有
恨
，
卒
命
之
餘
，
不
勝
惶
愧
。
惟
有
謹
慎
將
軍
，
逐
步
籌
備

，
幸
掌
中
央
瓦
省
教
育
當
局
，
延
請
教
育
專
家
盡
力
稍
等
，
在
得
全
縣
教
育
界
及
時
叫
議
會
正
地
方
人
去
之

充
份
合
作
，
新
設
中
摯
友
分
校
均
已
如
預
定
計
劃
籌
設
成
立
，
開
學
土
諒
，
志
願
升
學
的
學
生
亦
均
已
﹒
谷

符
其
所
，
謹
咐
我
們
試
辦
此
一
方
素
的
經
過
畸
形
枕
萃
的
于NM
H報
導
如
筱•• 

二
、
我
們
的
看
法

我
們
對
教
育
部
訂
定
的
「
國
氏
學
校
畢
業
立
升
學
初
純
中
等
學
校
青
花
方
常
」

也
布
我
們
的
恕
法
，
法
分
四
點
敘
述
，
如
雄
•• 

、
I
J一

從
管
界
教
育
發
展
的
趨
勢
看•• 

(
我
們
認
為
近
代
世
界
教
育
的
發
辰
，
是
趨
向
持
全
氏
教
育
，
與
全
龍
教
育
，
前
者
是
近
代
此
治
思
瀚

的
需
求
，
因
為
在
全
氏
政
治
的
政
治
思
潮
于
一
般
人
民
主
政
治
方
面
妥
求
布
同
寺
的
推
利
，
在
教
育
方
面

也
同
祿
的
妥
求
機
會
均
等
，
不
再
是
古
代
那
祿
屬
於
官
丈
式
背
注
階
如
此
的
特
稚
，
四
品
產
生
所
謂
義
務
教

育
制
度
。

主
持
全
龍
教
育
的
趨
勢
，
乃
甸
於
近
代
科
學
發
達
，
人
類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，
生
活
需
妥
範
圍
擴
大
，

自
常
主
洽
，
所
需
妥
的
常
識
增
多
，
如
電
機
常
識
，
機
械
常
識
，
政
治
常
識
，
經
濟
常
識
，
社
交
常
識
等

等
，
碎
，
起
時
間
的
教
育
所
能
達
成
任
務
，
周
而
布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的
寺
勞
o

目
前
一
般
先
進
國
家
均
已
延

，
布
"
我
們
的
看
法
，



E
F其
國

K
義
務
教
育
的
年.• 

恨
，
如
英
國
九
年
，
法
國
八
年
，
西
德
八
年
，
日
本
九
年
，
美
國
各
州
不
同
由

去
年
至
十
二
年
甚
至
布
延
至
十
四
年
五
初
紅
大
學
為
止
對
。
其
間
氏
義
務教
育
并
很
仍
為
六
年
，
成
立
女
年

似
于
的
國
家
，
均
拉
乳
白
白
中
國
為
落
徒
，
不
足
取
法
，
且
你
聯
合
國
教
育
科
學
丈
化
組
織
基
本
教
育
會

議
的
決
議
，
凡
某
一
地
區
學
齡
兒
童
沈
學
率
達
到
百
分
之
八
十
時
，
即
應
改
處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手
哼
，
品

白
甸
中
國
四
十
四
學
年
度
學
齡
兒
童
就
學
率
已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二
點
三
了
白
當
作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的
準
備

。

的
然
，
我
們
處
此
非
常
時
剔
，
國
家
財
此
困
難
，
值
得
特
別
玖
息
，
惟
尚
有
幾
件
事
例
，
可
資
借
鈍

，
問
英
國
延
長
國
氏
義
務
教
育
，
平
恨
，
正
位
上
次
大
戰
期
中
，
國
家
財
歧
困
難
的
時
候
，
叫
川
成
恭
、
戰
場
失

利
，
等
問
于
戰
士
基
本
教
育
不
鉤
，
不
易
克
敵
制
勝
，
乃
于
戰
時
裝
然
決
定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年
恨
、
問
品

獲
得
最
誰
勝
利
。

日
本
刊
於
三
年
前
，
戰
筱
經
濟
處
危
之
餘
，
國
氏
主
活
困
難
之
際
，
成
於
國
家
之
徒
興
，
有
賴
教
育
之

發
展
，
乃
排
除
禹
難
，
延
長
義
務
年
隊
至
九
年
，
雖
當
時
救
室
缺
乏
，
設
備
不
夠
師
背
困
難
，
然
棧

-
4
4

.
來
政
府
與
人
氏
通
力
合
作
，
亦
已
逐
漸
克
服
困
難
，
目
前
一
切
設
花
正
在
突
飛
猛
進
中
o

在
開
面
德
戰
在
十
年
永
，
公
共
建
無
甚
至
平
結
街
道
均
水
修
復
，
品
全
國
工
廠
與
學
校
不
但
全
部
修

復
，
旦
完
全
計
劃
建
設
悼
愕
然
一
耕
，
主
產
量
超
過
戰
前
水
準9
國
家
在
與
速
度
驚
人
，
不
外
把
握
重
點
，

培
植
人
才
，
增
加
生
產
，
他
山
之
后
可
悅
，
或
錯
，
我
們
要
反
，
挂
在
國
，
不
能
不
在
教
育
土
多
一
「
功
丸
。

二
從
白
白
中
國
教
育
坑
狀
看
•• 

我
們
目
前
的
教
育
，
從
統
計
數
字
土
可
泌
發
現
一
個
不
合
理
的
花
泉
，
根
據
教
育
處
土
年
度
的
統
計

，
國
技
辜
常
生
升
學
初
缸
中
等
學
抓
者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丸
，
初
中
莘
莘
生
升
學
高
中
高
載
者
佔
百
分
之
六

十
二
荷
中
毒
業
生
升
學
大
專
學
校
對
紅
百
分
之
主
十
五
，
正
像
一
個
倒
形
金
字
塔
，
與
世
界
各
國
特
是
教

Ã 



，主
-'、

有
的
情
形
恰
巧
相
反
，
亟
應
于
戌
糾
正
，
品
發
展
初
起
中
等
學
校
正
是
糾
正
此
一
不
合
理
見
，
泣
的
首
長
工

作
。

倘
我
們
龍
克
服
困
難
，
實
社
部
訂
才
索
，
亦
可
同
時
解
決
目
前
教
育
土
的
幾
種
實
際
困
難
，
對
國
校

升
學
惡
性
精
習
，
便
可
消
除
於
無
形
，
其
次
是
解
決
遠
道
通
學
生
的
困
難
，
節
害
他
們
來
率
的
時
間
增
加

自
營
的
機
會
，
這
無
形
的
收
獲
是
無
法
計
耳
的
。

又
其
次
是
省
，
一
持
高
中
將
辨
初
中
，
悶
、
相
高
中
性
質
不
同
，
師
資
設
備
亦
難
了
紋
，
省
辨
古
向
中
、
時
棉
布

辨
初
中
後
，
可
促
進
初
高
中
教
育
特
性
之
勞
晨
一
o

同
時
因
為
實
誰
比
一
方
索
，
國
技
辜
常
生
均
布
什
爭
的
機
會
，
不
必
競
爭
升
學

玖
試
，
使
可
泌
糾
正

目
前
一
般
.
國
枝
一
切
叫
“
升
學
為
目
掉
的
偏
蹋
琨
祟
，
從
而

使
閻
氏
教
育
恢
徒
正
常
化
，
體
，
膏
，
勞
，
美

，
均
可
依
照
規
定
花
款
，
使
兒
童
身
心
得
泌
平
街
松
泉
，
門
以
達
國
氏
教
育
的
任
務
。

再
者
，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并
根
說
是
管
界
的
潮
流
，
也
是
國
家
的
需
妥
，
我
們
不
能
不
作
此
準
備
，
部

頒
方
索
，
規
定
在
各
鄉
鎮
次
第
建
立
學
區
初
中
，
為
將
永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年
恨
，
預
為
鋪
路
，
但
此
一
才

索
拉
不
就
是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，
因
為
義
務
教
育
是
強
迫
的
，
紅
是
免
費
的
，
而
我
們
所
試
辦
的
才
常
只
是

為
志
願
升
學
的
學

生
解
決
入
學
的
困
難
，
不
願
升
學
的
仍
聽
其
句
便
，
同
時
亦
煩
，
版
納
學
費
，
門
前
門
抓
不
能

其
是
義
務
教
育
的
延
長
，
只
是
為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先
作
準
備
工
作
品
己
，-
9
一
國
家
財
力
許
可
，
需
妥
延

長
義
務
教
育
時
，
便
可
泌
輕
品
易
行
了
。

、
E
J三

新
竹
蟬
的
立
場
﹒
-

M
祈
時
川
縣的
立
場
永
看
，
我
們
為
什
麼
頗
具
有4遵
命
試
辦
呢
?
首
先
我
們
認
為
這
方
素
的
方
向
是
正
雄

的
，
把
挂
了
世
界
教
育
的

潮
流
，
同
時
比
位
切
合
一
提
氏
眾

的
需
耍
，
解
決
了
千
千
禹
禹
的
家
長
，
中

主

，
教
師
們
惟
忍
不
位
升
學

的
苦
惱
與
不
安
，
又
鑒
於
教
育
當
局
，
且AP永
於
五
年
內
全
部
會
花
，
我
們
覺
得
說



然
五
年
內
必
須
完
成
，
不
但
首
先
青
花
、
較
為
方
仗
，
無
論
在
經
費
方
面
，
人
才
方
面
，
輔
導
方
面
，
首

先
實
施
的
少
數
縣
布
，
切
勿
恭
、
提
待
中
央
次
省
政
當
局
的
扶
持
，
我
們
包
知
道
其
中
有
刊
許
多
困
難
，
尤
其
是

經
費
方
面
的
問
雞
不
易
克
服
，
但
在
們
認
為
試
掉
這
方
索
，
在
各
鄉
鎮
設
之
中
學
，
地
方
氏
眾
的
子
子
祿

，孫
都
可
泌
受
到
實
志
，
問
此
恥
合
成
府
這
一
政
策
，
氏
，
眾
踴
躍
祟
稍
一
部
經
費
，
也
是
值
得
的
，
記
得
從

前
地
方
人
去
願
意
虫
錢
增
推
h
A增
辨
中
學
，
品
也
不
易
技
得
政
府
的
准
詐
，
品
今
成
府
出
錢
出
刀
，
興
辦
中

的
字
，
氏
眾
只
要
配
合
一
部
份
經
費
，
應
該
是
者
事
得
多
了
，
大
家
能
認
清
這
點
，
問
題
便
容
易
解
決
，
更

何
苑
本
縣
試
持
此
一
方
常
是
經
過
總
統
的
指
定
，
街
府
及
局
議
會
的
通
過
，
這
是
我
們
祈
竹
企
韓
同
胞

的
尤
柴
，

A也
是
我
們
的
青
任
，
我
們
惟
有
卒
命
唯
謹
，
也
勉
從
事
，
似
期
有
成
。

四
本
方
素
的
特
質

圳
們
白
始
認
為
此
一
方
素
是
一
個
全
面
典
學
運
動
，
品
也
是
一
個
全
面
教
育
改
革
工
作

o
坑
前
者
說
，

普
遍
設
-
L中
學
，
人
人
均
可

N
M進
中
學
，
決
不
是
單
靠
歧
府
財
力
可
叫
叫
做
到
的
，
即
如
財
力
雄
厚
的
美
國

，
品
也
耍
幸
地
方
捐
就
來
興
辦
學
校
，
何
扼
殺
們
處
此
戰
時
，
財
力
雄
難
，
白
不
能
完
全
依
賴
政
府
。
唯
布

大
家
認
清
教
育
的
，
一
吏
，
耍
，
把
握
此
一
良
抒
機
會
，
與
政
府
臨
令
，
同
心
協
力
，
相
背
典
仰
自

7
9
.
平
方
索
才
布

膏
坑
的
可
能
ι

就
筱
者
說
二
貫
施
此
一
方
素
，
一
方
面
使
國
氏
教
育
恢
復
正
常
，
同
時
初
中
的
教
學
內
容

，
不
能
不
加
以
改
進
，
泌
適
應
升
學
與
就
業
兩
方
面
的
需
要o
一
方
面
由
於
﹒
初
中
普
遍
發
民
的
結
果
，
日

韓
必
將
進
一
步
詩
高
中
的
調
整
增
設
。
不
數
年
從
白
的
紅
又
將
研
討
到
大
專
學
校
的
恥
令
問
題
。
因
此
教
育

當
局
!
於
實
花
此
一
方
素
之
際
，
勢
須
將
.
在
級
學
校
教
育
，
全
盤
加
似
故
討
所
完
，
配
合
改
進
步
件
成
為

一
個
整
體
，
以
海
應
國
家
瓦
時
代
的
耍
求
。

，全

三
一
、
所
提
階
段

溝
通
忍
忽



/ ..... 

教
育
部
持
四
十
五
年
三
月
二
日
公
佈
本
方
索
，
為
爭
取
時
閻
計
，
當
日
午
線
，
本
人
即
在
縣
長
胡
導

干
，
進
羔
件
內
同
人
所
說
此
一
方
索
內
容
，
積
粒
籌
詩
，
正
擬
定
初
步
青
花
計
割

0
次
日
召
佳
作
國
枝
冷
長

會
議
，
研
討
{
賞
花
本
索
時
，
各
國
技
應
行
準
備
軍
頃
，
各
校
長
認
為
就
可
避
免
劇
烈
的
升
學
競
爭
，
均
盼

龍
夠
實
況
。

當
時
本
辦
議
會
正
在
開
會
，
先
們
把
這
一
方
宇
內
容
，
及
本
的
科
初
步
計
割
提
出
口
頭
報
告
，
各
議
員

叫
州
為
全
省
的
咐
一
致
實
施
本
方
索

，
與
政
府
其
他
重
大
花
此
對
耕
者
有
其
田
、
勞
工
保

險
等
相
郎
今

，
多
發

言
表
示
擁
吋
咕
咕
政
府
此
一
賢
明
決
策
。

其
次
是
邀
辜
的
科
內
者
將
私
立
中
等
學
校
今
長
研
討
該
方
素
，
各
校
長
均
此
，
為
政
府
具
有
青
花
決
心
，

且
可
能
解
決
目
前
教
育
土
幾
種
困
難
如
惡
性
補
習
，
這
道
過
學
寺
，P
Y
車
站
到
同
，
僅
對
的
科
立
中
學
原
已
奉

准
﹒
辨
理
高
中
且
已
布
相
當
基
雄
才
，
認
有
繼
續
存
在
之
必
耍
，
希
望
建
議
省
教
育
當
局
，
對
弱
辦
高
中
，

縣
辦
初
中
-
H卸
的
于
放
寬
，
其
餘
均
可
避
辨
。

四

、
準
備
階
段
l
i

擬
定
辦
法

一
調
查
學
生
升
學
志
願•• 

由
縣
府
教
育
科
擬
定
調
查
表
格
，
迫
和
各
國
技
嚴
密
調
查
志

願
升
學
學
生

人
數
具
耗
，
結
果
全
縣
卒

業
生
入
、
八
四
三
入
中
志
願
升
學
者
四
、
八
六
六
名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，
在
部
訂
方
素
公
佈
前
志
願
升
學

人
說
，
為
四
、
。
二
九
人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，
前

從
比
較
增
加
升
學
人
數
J為
八
三
﹒
屯
人
，
增
加
首
分
比
為
百

分
之
八
o

方
回
十
三

學
年
度
門
以
前畢
業
生
志
願
升
學
者
三

九
一
人
、
預
定
泌
玖
試
方
式
錶
取
百

分
之
五
十

約
一
百
九
十
六
名
合
計
升

學
人
數
萬
五
、
。
六
二
人
。



二
擬
定
增
推
設
技
初
步
計
割
﹒
.

(
林
據
本
縣
志
願
升
學
人
數
五
、
o
女
二
人
應
設
一
。
一
﹒
阱
，
原
有
時
林
立
中
學
初
級
部
畢
業
二
五
旗
，

省
主
職
枝
初
級
部
孫
中
幸
去
推
可
背
輔
充
汁
，
應
增
﹒
排
主
十
排
，
誰
叫
以
教
育
廳
指
示
，
政
府
財
此
間
難
，
應

將
每
誰
人
數
的
于
增
加
，
品
將
增
推
數
核
武
.
為
女
十
三
排
。

、
B
J三

初
中
學
區
之
見
劃
﹒
.

(
本
將
預
定M
H母
鄉
鎮
各
設
一
個
學
區
為
原
則
，
新
竹
布
人
口
眾
多
分
設
四
個
學
區
，
關
西
鎮
及
什
東

鎮
人
口
較
多

﹒谷
分
設
兩
個
學
區
，
為
恥
令
土
述
學
區
，
配
置
學
校
，
本
將
應
祈
設
初
中
一
所
，
新
設
分
校

入
所
，
祈
設
立
山
地
分
推
兩
處
，
革
剩
.
用
原
有
之
抗
散
﹒
分
部
于
門
以
獨
立
設
技
才
回
杖
，
制
.
用
原
有
稍
習
學

校
試
一
辮
﹒
初
中
對
一
杖
，
利
用
原
有
咕
嘟

-
P
A
﹒
初
中
初
織
者
五
杖
，
利
用
原
有
怒
之
職
技
初
級
部
對
兩
校
，
友
原

布
私
立
中
學
兩
杖
，
另
省
﹒
其
中
學
兩
阱
，
樹
立
師
範
一
阱
，
專
辨
高
級
部
，
令
計
全
咕
嘟
內
中
等
學
技
為
二

十
入
所
o

、
、
'
，

可
每
劃
志
顧
升
學
學
生
之
分
發
﹒
.

志
願
升
學
學
主
凡
在
國
校
畢
業
成
績
瓦
格
正
經
統
一
體
裁
瓦
格
者
，
由
縣
舟
八
方
發
入
學
，
志
願
升
學

入
初
中
素
，
分
發
入
家
長
，
戶
籍
所
丘
地
的
科
研

7
區
初
中
，
志
願
升
學
入
初
職
者
，
按
各
國
技
志
願
升
學
人
數

比
例
，
及
率
常
成
績
次
序
分
發
入
布
關
職
杖
。

凡
曲
的
赫
外
遁
入
本
將
是
氏
在
本
的
林
居
位
相
當
時
間
症
，
其
子
弟
可
以
分
發
入
學
，
主
於
草
公
教
人
員

丰
令
調
職
本
略
者
，
其
子
弟
得
隨
時
中
，
請
分
發
入
學
，
叫
“
資
便
利
。

五
經
費
之
規
割
﹒
.

，
f
‘
、

氣a



。

-
開
辦
費

•• 

H

母
校
式
分
校
所
需
校
池
，
辦
公
室
一
划
所
儀
器
標
本
校
具
水
升
至
少
需
二
十
禹
元
，
全
縣
十

，

一
技
推
均
計
二
首
二
十
品
，
几
0

教
室
建
羔
費•• 

本
的
科
預
定
增
推
去
十
一
瓜
，
每
社
泌
五
禹
元
計
參
百
零
伍
禹
元
，
教
職
員
宿
舍
今
推

泌
二
禹
元
計
壹
仿
武
拾
武
禹
元
。

從
吋
費

•• 

按
照
增
推
設
技
所
需
增
加
社
職
員
蔚
津
，
會
物
經
常
費
及
持
公
費
計
弄
約
需
壹
百
羔
拾
肆

禹
捌
仟
餘
元
合
計
約
需
入
官
三
十
多
品
，
元
。
其
經
費
來
源
，
夫
体
分
為
四
部
份
，
省
或
有
廳
專
扶
補
助
-
一

何
一
十
一
禹
二
手
，
凡
，
將
府
籌
椅
二
于
四
五
十
六
禹
餘
，
元
，
經
時
村
長
進
同
本
府
財
歧
，
主
計
主
管
，
志
力
籌

到
，
也
強
籌
足
，
地
、
才
叫
“
無
指
方
式
荐
信
你
一
百
六
十
九
禹
多
元
，
各
鄉
鎮
﹒
布
公
所
頁
擔
一
首
九
十
余
』
禹
餘

元
，
地
方
車
拍
則
你
甸
全
縣
熱
心
人
去
白
動
員
持
，
外
傳
縣
內
每
一

學
生
頌
員
擔
建
校
實
五
百
元
一
節
，

花
梨
其
事
，
至
本
韓
少
數
學
生
技
仗
時
林
外
中
學
，
乃
傢
爭
取
進
省
立
中
學
成
規
模
較
大
的
學
校
，
此
，
為
每

沖
門
以
至
持
每
眼
神
布
常
布
之
見
象
，
並
非
逃
避
掃
款
的
球
故
。

去
推
行
機
碎
的
強
化•• 

rk 

1

、
。
去
請
辦
教
育
科
改
為
教
育
局
孟
增
加
工
作
人
員
及
巷

叫
守人
員
，
孟
的
增
教
育
事
紫
經
費
，
似
教
育

科
且
有
的
稿
制
買
弱
，
中
等
教
育
股
僅
委
任
股
長
科
員
﹒
谷
一
人
尚
無
中
學
督
學
，
及
泌
琨
有
經
費

預
算
，
門
有
難
延
攬
人
才
，
更
不
易
推
動
此
一
重
大
改
革
工
作
，
惟
有
請
求
省
此
府
体
率
由
甘
情
，
于

此
合
理
解
決
。

2

、
白
咕
嘟
內
有
關
單
位
及
教
育
專
家
組
織
輔
導
委
員
會
、
頁
輔
導
椎
動
青
任
，
另
由
有
關
各
鄉
鎮
如
織

學
區
初
中
籌
建
委
員
會
'
頁
責
校
舍
及
技
地
之
籌
措
。

五
、
實
施
階
段
i

l

增
推
設
枝



本
將
於
七
月
十
二
日
卒
到
是

…用
川
省
叫
府
正
式
命
令
指
定
耕
作
略
武
持
部
汀
方

常
徒
，
立
即
固
然
閥
精
粒

籌
備
工
作
，

茲
分
述
如
TI
-
-

1

、
j一

召
開
籌
備
會
議•• 

/
l
、

進
羔
峰
說
頁
。，
鄉
鎮
布
長
，
中
學
校
長
，
國
校
校
長
，
鄉
鎮
氏
代
表
會
主
席
寺
，
根
據
本
府
預
定
計

划
，

商
討
祈
設
初
中
及
分
校
分
准
數
量
與
地
點，
正
研
討
經
費
分

，括
問
題

，
均
獲
具
体
結
論
，
林
據
這
些

以
此
論
，
H
平
棍
本
的
啊
呀
施
辦
法，進
請
縣
議
會
通
過
從
專
索
報
者
。

二
快
進
技
長
及
分
校
主
任
﹒
-

r
'‘
、

學
區
初
中

辦
理
成
績
的
良
否

，

校
長
入
選
至
關
重
耍
，
本
府
對
此
粒J病
重
施
。
經
於
七
月
T.. 
訂
向
各

方
物
色
人
才
，

正
送
譜
中
息
反
省
社
育
當
局
面
談
選
定
泌
昭
慎
重

0
位
恭、
八
月
下
白
經
教
育
處
閏
定
徒
，

甸
的
林
教
育
科
通
知
各
祈
任
校
長
主
任
先
行
到
職
開
始

籌
備
0
至
九
月
十
三
日

拂
府
正
式
發
表
派
令

，
迄
今

泳
池
初
步
反
應
，

成
認
人
避
過
會
正
能
與
地
方
人I
T融
洽
合
作
，
工
作
表
此
亦
甚
良
折，
差
堪
合
耽
心
。

三
分
K
W教
師•• 

'
，
昌
、

本
將
增
﹒
推
設
校所
需
師
資
甚
多
，
且

門抓
出
實
驗
一
種
語
叫
教
育
，
素
質
尤
頌
提
高
。
經
商
准
教
育
處
分
發

師
大
優
秀
結
京
生
女
四
名
，
法
商
學
院
俊
秀早
葉
立
五
之
名
來
本
略
任
教
o
經
按
照
各
校
需
要
分
亂
各
地

服
務
，

師
資
問
題
，
乃
技
解
決
。

、
、s
J四

分
將
學
生
﹒


J
'
t
、

凡
本
縣
志
願
升
學
學
生
，

除
志
願
升
學
職
業
學
校
對
送
往
有
關
職
校外，
其
伶
志

一蚓
升
入

初
中
對

一

律
分
發
至
今
生
所
在
地
帶
，
區
初
中
。由
於
各
界
合
作
，
氏
束
守
法
，
分
必
工
作
至
八
月
底
順
利
完
成
o



五
籌
備
開
學•• 

(
新
設
各
校
在
新
技
合
未
完
成
前
，
為
爭
取
，
如
期
閻
明
宇
暫
借
各
國
校
教
室
土
諒
。
正
向
各
方
借
用
桌
椅

技
具
!
經
排
除
禹
難
積
極
籌
備
開
學

o
b
校
耕
生
均
能
給
九
月
十
一
日
日
在
冊
，
十
五
日
開
始
耕
生
訓
練
，

二
十
一
日
正
式
土
課
。
截
至
十
月
十
二
日
止
，
縣
內
各
校
初
一
日
在
樹
耕
生
品
六
四
、
五
六
四
名
，
分
九
十
五

准
。
目
前
尚
布
部
份
學
生
陸
續
中
請
孟
晶
川
中
。
在
財
力
物
力
拉
其
難
難
情
花
不
各
技
竟
龍
，
如
期
間
學
土
課

，
費
品
難
能
可
貴
。六

、
今
梭
的
展
望

A寸
推
乳
們
有
三
大
同
棕
必
須
勉
力
完
成
，
才
不
愧
對
全
縣
同
胞
及
愛
咕
咕
叫
我
們
的
教
育
先
進
的
熱
烈
支

持
與
扶
植
O

茲
簡
分
述
如
后
•• 

、
B
J一

完
成
建
枝
且
作•• 

(
祈
設
各
技
祈
技
合
預
定
在
一
學
期
內
建

H
H
f
完
成
，
本
府
A
Avh耕
地
方
人
去
交
山
拼
音
心
丸
，
切
實
展
開
叩
門
于
區

初
中
籌
建
工
作
計
，
特
于
八
月
一
日
至
十
，
七
日
由
﹒
來
縣
長
率
同
教
育
，
財
政
，
地
此
等
科
長
逐
日
赴
各
綁

鎮
命
召
具
、
鄉
鎮
布
長
，
鄉
鎮
布
氏
代
表
，
村
里
，
缸
，

-
b技
扶
長
等
一
地
方
熱
心
教
育
人
去
，
萃
行
建
校
庄
談

會
，
決
定
工
作
步
驟
，
正
成
立
籌
建
委
買
A
V面
積
桂
民
間
工
作
。

二
辨
折
學
區
初
中
﹒
.

(
祈
設
學
區
初
中
瓜
分
枝
，
品
銷
辨
得
合
于
水
準
?
才
不
致
使
學
生
友
家
長
失
望
。
除
枝
地
，
校
舍
設

備
的
弄
割
工
作
另
掏
籌
建
會
員
責
進
行
肘
，
本
將
全
体
中
學
教
育
同
人
員
有
改
進
學
校
內
容
，
循
循
善
誘

，
提
高
學
生
程
度
，
適
應
需
耍
的
全
部
責
任
0

萬
此
本
縣
特
於
丸
貝
二
十
九
日
至
三
十
日
萃
辨
金
的
林
中
等



學
校
校
長
教
師
所
習
會
，
內
溝
通
思
恕
，
暸
解
部
頒
方
索
內
容
及
精
神
，
研
究
實
花
方
法
，
邀
聘
教
育
專

家
擔
任
指
導
，
教
育
部
張
部
長
教
育
廳
劉
廳
長
均
紅
白
位
臨
訓
示o
往
由
教
育
部
益
之
新
作
教
育
音
輸
計

劃
委
員
會
負
責
設
計
輔
導
改
進
各
科
或
學
內
容
，
正
撥
補
協
助
各
種
教
學
器
材
，
循
此
泌
進
，
成
功
可

期
。

、
B
'
，三

國
氏
教
育
臨
令
全
面
改
進
﹒


f
t
1、

今
後
國
氏
教
育
白
不
再
泌
競
爭
升
學
為
日
掠
，
惟
志
因
此
品
發
生
教
育
聶
懈
，
學
生
程
度
低
落
之
流

弊
，
如
單
辨
率
幸
會
玖
'
又
起
使
惡
性
補
習
-
几
次
徒
悅
。
決
授
一
辦
理
各
年
級
統
一
月
政
及
統
一
期
玖
，
可

使
教
學
進
度
一
紋
，
學
生
程
皮
一
紋
。
添
一
燕
，
使
全
縣
各
國
校
教
師
均
純
一
祈
教
學
方
法
，
白
一
并
純
起
即

龍
骨
遍
認
其
、
教
學A
M提
高
平
均
水
準
'
特
奉
准
調
派
全
縣
團
校
校
長
，
教
導
主
任
反
俊
秀
教
師
社
杖
柏
臺

灣
弱
國
校
教
師
所
習
會
受
訓

9

共
同
商
提
本
刊
圳
國
氏
教
育
改
進
方
索v
件
各
科
均
街
發
辰
，
達
成
國
氏
教

育
的
新
使
命
，
預
定
這
一
全
面
試
進
國
氏
教
育
的
方
索
，
於
本
學
期
內
拉
去
，
送
背
輔
導
委
頁
會
審
議
通

過
雄
，
付
諸
實
施
。主

、
結

豆
由

、

t
'
，
n
v

總
之
，
本
將
試
辦
工
作
，
見
剛
開
始
，
各
種
困
難
問
題
，
亦
在
進
新
發
括
與
研
究
解
決
是
中
，
我
們

一
本
虛
心
研
究
起
度
，
擔
員
起
試
辨
青
任
，
涼
時
﹒
等
方
熱
心
人

•. 
f
批
評
椅
圾
一
與
扶
助
。
縱
有
泌
俘
問
之
誤

，
品
有
所
青
備
，
我
們
色
必
本
看
布
則
氏
之
?
無
則
加
尬
的
心
情
，
隨
時
反
考
試
進o
M
恨
持
人
力
不
提

一
一
函
請
更
正
，
惟
事
昆
曲
創
辦
，
牽
涉
問
題
頗
庚
，
掛
一
漏
品
，
顧
此
失
彼
，
錯
誤
與
不
過
之
處
，
在
所

難
免
，
尚
其
教
育
先
進
，
各
界
賢
達
，
賜
于
教
正
，
全
縣
同
胞
，
忠
于
贊
助
，

-
e
f
甚
9
.幸
甚
o



四

背幸

主革

-
E 

教
育
部
頌
定

「國
氏
學
校
莘
京
生
升
學
科
紋
中
等
學
枝
實
施
方
索
」

甲
、

前

教
育
事
業
，
關
條
國
家
百
年
大
計
，
一
面
須
遵
循
建
國
理
恕
，
恥
令
當
前
國
萃
，
篤
實
踐
屁
，
推
荐
/

推
進
;
一
面
又
須
順
應
特
界
教
育
趨
勢
，
審
辜
會
際
需
耍
，
琴
。
向
水
準

9

迎
頭
趕
上
。
目
前
在
科
國
各
做
教

育
，
均
有
顯
芳
進
步
，
尤

NM
臺
灣
省
國
氏
教
育
就
學
，
率
之
高
，
以
瓦
國
氏
學
技
畢
業
生
升
學
人
數
之
遞
增

，
為
至
可
暴
亂
之
琨
象
。
你
擁氏
國
四
十
四
"
問7
年
度
之
統
計
，
學
齡
兒
童
吭
學
率
已
達
百
分
之
九
二

﹒

三

二
，
與
一
般
教
育
發
達
之
國
家
柏
拉
，
皆
無
遜
色
。
惟
以
初
缸
中
等
學
校
數
量
不
足
，
致
國
氏
學
校
率
業

生
升
學
困
難
，
技
考
初
中
時
，
發
生
劇
烈
之
競
爭
，
問
品
國
氏
學
校
高
年
侃
，
相
率
從
事
於
惡
性
補
習
，

其
抗
爭
一
口
兒
童
身
心
健
康
，
至
堪
曼
底
。
教
育
部
有
鑒
持
此
，
經AW四
十
四
年
教
師
節
，
訂
頒
「
發
民
初
缸

中

等
等
技
方
「
了
亡
，
期
刊
持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的
咐
國
氏
學
校
畢
幸
生
升
學
比
卒
，
甸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提
高
至
百

分
之
五
十
;
正
擬
N
M五
年
.
為
期
，
由
臺
灣
有
教
育
處
訂
一
「
五
年
計
割
」

9

使
五
年
後
國
氏
學
校
學
常
生
之

升
學
比
卒
，
能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，
作
為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而
且
，
咚
志
，
九
年
之
卒
備
。
往
據
臺
灣
者
教
育
處
特
級

各
赫
赫
有
回
十
四
牟
十
二
月
底
昔
際
調
查
結
果
，
四
十
四
圳
市
7
2
E皮
圖
氏
學
校
率
叢
生
志
願
升
學
者
為
首
分
之

五
一
﹒
0
.屯
，
與
「
發
民
初
級
中
等
學
校
方
索
」
前
定
自
糕
，
相
差
甚
微

;

若
將
增
辨
初
中
數
量
的
行
投
高

，
則
四
十
四
叫
品7
年
度
志
願
升
學
之
國
氏
學
校
車
業
生
，
可
泌
其
小
學
畢
業
考
試
之
成
績
，
作
品
柯
初

中

入
學

考
試
之
成
績
，
品
達
到
升
學
初
中
之
目
的

0
美
再
奉
照
實
際
畸
形
，
荐
一
教
育
部
年
來
訂
頒
布
關
中
等
教
育



乙
、
目

標

，
國
氏
教
育
之
政H未
及
方
常
令
J增
訂
本
方
索
，
措
作
{
布
施
之
你
掉
。

一
、
增
辨
初
缸
中
學
，
對
分
初
中
學
區
，

N
M容
納
志
願
升
學
之
國
氏
學
校
畢
業
生
。

二
、
統
籌
調
整
花
布
初
稅
中
學
友
祈
辨
初
缸
中
學
教
職
員
之
分
恥
，
川
以
恥
合
學
區
制
度
之
骨
施
。

三
、
培
晨
與
遺
訓
初
促
中
等
學
校
之
師
資
，
M
適
應
發
展
初
純
中
等
學
校
之
索
，
耍
。

四
、
試
進
職
業
教
育
，
正
鼓
勵
生
產
事
業
機
構
附
辨
職
業
學
校
。

五
、
寬
籌
教
育
經
費
，
充
青
教
學
設
備
、
你
﹒
質
與
壹
同
時
添
一
進

o

六
、
修
訂
初
級
中
等
學
校
諒
我
結
準
7

訂
頒
設
備
棕
準
'
正
試
進
訓
教
奇
花

0

.
七
、
伊
拉
悄
稍
等
考
核
，
對
應
行
與
草
草
宜
，
作
甘
心
時
品
有
放
之
精
宜

。

丙
、
實
施
晏
點

、
關
於
增
辦
初
中
割
分
學
區
考
•• 

一
、
各
時
棉
布
施
前
轄
鄉
鎮
(
區
)
之
人
口
、
交
通
、
財
力
等
青
際
情
形
，
割
分
若
干
初
中
學
區
。

布
得
按
人
口
比
例
，
增
設
學
區
0
)

二
、
每
一
初
中
學
區
，

A
M設
置
初
促
中
學
一
昕
為
原
則
，
戒
指
定
地
點
迫
中
之
國
氏
學
校
一
所
，
白
四
十

五
明
白
7
年
底
匙
，
增
辨
初
缸
中
學
，
招
泓
初
一
學
生
，
容
納
區
內
志
願
升
學
之
間
氏
學
校
應
屆
畢
常

生
。

(
縣
轄

王一



一
去

三
、
況
有
逆
者
之
完
全
中
學
，
白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起
，
一
律
停
桔
初
一
學
﹒
坤
，
了
且
逐
年
結
求
初
中
推
妞
，

專
辨
高
中
推
矩
。

由
、
現
有
之
縣
市
-
L初
缸
中
學
，
由
各
縣
苛
政
府
軒
的
實
際
情
形
，
依
照
τ.. 
列
方
式
處
理
•• 

@
指
定
為
當
地
學
區
之
初
使
中
學
，
容
納
區
內
閣
氏
學
校
志
願
升
學
之
畢
業
生
，
內
川
咄
恨
不
再
增
設
高

中
推
提
;
其
有
設
立
高
中
之
必
妥
素
，
甸
省
兌
H
E身
逐
新
設
立
。

@
在
同
一
學
區
內
布
二
所
叫
“
土
之
初
級
中
學
，
亦
得
卒

，本
叮
叮
于
區
內
劃
分
地
段
，
分
臨
的
字
獄
，
分
別
容

納
區
內
國
氏
學
技
志
願
升
學
之
率
黨
主
;
成
擇
一
逐
漸
停
括
初
中
推
奴
，
試
一
祥
高
中
h
m妞
，
進
漸

改
為
高
純
中
學
，
孟
移
歸
省
辨
;
惟
須
由
喝
玩
籌
核
定
，
正
與
省
一
祥
高
中
之
預
定
計
割
恥
令
o

五
、
現
有
之
私
、
五
中
學
，
得
稅
實
際
情
形
，
像
照
干
列
方
式
處
理
:

@
有
高
中
部
才
發
展
其
高
中
部
，
無
高
中
部
對
待
，
增
持
高
中
﹒
郁
。

@
繼
續
辦
理
初
中
部
，
招
收
不
願
升
入
學
區
初
中
之
間
氏
學
校
畢
業
生
一
步
取
國
氏
學
校
回
十
三
學
年

度
叫
“
前
畢
業
生
，
刊
正
白
者
的
干
﹒
楚
助
。

@
指
定
義
代
用
學
區
初
中
，
分
恥
學
獄
，
孟
旬
縣
市
政
府
補
助
其
學
費
孟
晶
棚
。

六
、
況
有
之
將
命
之
完
全
中
學
，
指
定
為
學
區
之
初
中
，J
且
將
此
有
之
高
中
推
紋
，
移
歸
附
近
之
喝
之
中

冊
(
予
接
辨
，
式
將
高
中
誰
提
逐
年
結
來

.. 

，
其
情
形
特
殊
者
，
待
。
去
准
暫
維
持
現
狀
。

主
、
現
有
之
有
立
完
全
中
學
停
括
初
中
﹒
單
純
雄
，
昕
倍
之
校
舍
設
備
，
你
照
干
列
方
式
處
理

•• 

@
接
辨
縣
布
主
中
學
移
交
有
辦
之
高
中
班
殼
。

@
的
持
原
技
之
夜
閻
部
，
試
辦
為
日
閻
部
。

@
恥
合
省
訂
高
中
，
增
准
計
割
，
辦
理
高
中
推
卸
悅

。

@
是
耍
時
可
暫
伶
與
峰
苛
政
府
，
一
研
周
初
中o



二
、
關
於
統
籌
調
整
人
亨
氏
郎
今
學
區
割
分
者

•• 

八
、
學
區
初
中
校
舍
未
完
成
前
，
得
辦
理
二
﹒
邦
制
成
設
宜
夜
閻
部
，
(
旬
國
氏
學
校
試
辦
學
區
初
中
脅
，

應
泌
國
氏
酬
的7
枚
低
中
平
提
偉
先
絆
，
理
-
一
部
制
為
原
則0
)
其
課
程
另
訂
之
o

九
、
學
區
初
中
一
律
你
照
「
手
腦
汁
且
用
」
、
「
身
心
平
街

將
是
J」
之
原
則
、
自
實
施
教
育，
其
諒
種
另
訂
之
己

一
、
國
氏
學
校
泄
情
定
成
辨
為學
區
初

中
徒
，
其
校
長
須
遴
選
具
有
初
中
校
長
背
格
對
充
任
。

二
、
坎
特
定
，
為
學
區
初
中
之
國
氏
學
校
原
任
校
長
，
就
其
背
格

、
學
識
、
吃
力
，
你
照
下
列
方
式
調
螢
任

用•• @
調
任
為
其
他
國
氏
學
校
校
長
;

@
調
任
為
教
育
行
此
人
買
成
教
育
丈
化
工
作
人
員
;

@
調
任
垮
初
紅
中
學
校
長
式
主
任
;

@
在
略
布
成
府
內
增
設
地
方
教
育
研
究
機
構
，
聘
為
所
克
人
頁
。

、

上
列
調
整
辨
法
，
甸
略
布
政
府
套
的
青
際
情
形
，
分
別
擬
訂
，
基
准
青
花
。

立
一
、
設
主
叩
門
子
區
初
中
徒
，
所
條
高
中

h
A初
中
妓
頁
，
由
教
育
處
之
一
的
叮
叮
際
需
耍
，
介
紹
﹒
谷
枝
特
別
。

四
、
品
的
就
勵
優
良
教
司
前
往
偏
僻
地
區
之
學
區
初
中
任
毅
、
共
待
適
應
的
子
提
高
可
詳
細
一
辦
法
弓
訂
屯
。

三
一
、
關
於
培
養
與
進
訓
初
級
中
學
卸
責
以
忠
實
際
需
要
者
，
.

一
、

在
街
主
何
範
大
學
增
辨
三
年
制
專
修
特
;

二
、
指
定
師
範
學
校
若
干
所
可
試
一
押
三
年
制
師
範
品在一
斜
拉
J
杖
、
培
各
初
中
何
背
;

-1: 



/ ....... 

三
、
花
布
專
科
泌
土
孝
枝
增
技
教
育
科
肉
之
道
抖
，
泌
使
學
生
進
修
，
使
其
畢
業
線
，
能
充
任
初
中
敘

而
』
.
，

四
、
成
-
-
T趕
制
制
師
資
訓
練
機
構
，
桔
收
專
特
此
土
學
技
莘
莘
生
，
子
似
教
育
專
業
訓
練
;

五
、
萃
辨
初
缸
中
學
教
員
考
試
，
遴
選
初
中
何
臂
、
正
于
戌
訓
練
;

夫
、
提
高
系
課
教
員
待
遇
，
鼓
勵
公
務
員
成
玄
，
玄
機
講
人
員
系
諒
。

四

、
關
於
改
進
戚
津
教
育
者•• 

一
、
現
有
之
各
類
職
業
學
杖
，
你
照
干
列
方
式
調
整

•• 

@
軒
的
實
際
畸
形
，
按
其
性
噴
，
分
別
停
辦
初
級
市
阱
，
尋
一
祥
高
紅
旗
，
安
氏
為
高
級
職
業
學
校
。

@
改
泌
的U
M傳
習
實
用
技
藝
為
自
棕
之
學
校
，
其
課
程
另
訂
之
。

@
改
組
為
五
年
制
職
業
學
校
，
其
課
程
另
訂
之
o

@
武
辨
為
學
區
初
中
成
一
家
辦
學
區
初
中
推
提
(
指
時
棉
布
‘
五
職
枚
)
。

二
、
鼓
勵
生
產
事
常
機
構
附
辦
各
類
私
立
職
玄
學
技
;
其
所
招
收
之
學
生
，
不
受
學
區
之
恨
制
。

三
、
國
氏
學
校
辛
苦
生
志
願
升
學
公
主
戰
京
學
校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一
統
籌
分
發
入
的
自

7
.
'
，
如
學
生
志
願
升
學
之

職
玄
學
校
，
各
該
縣
布
內
無
該
類
戚
莘
學
校
時
，
得
商
洽
鄰
近
縣
市
政
府
丸
。
看
由
教
育
處
一
統
籌
分
發

入
m字
。

四
、
當
地
有
同
類
之
職
索w
m
T技
時
，
其
省
字
相
職
逐
年
，
結
求
。

五
‘
私
立
職
業
學
校
辦
理
成
績
優
良
者
，
甸
政
府
的
于
提
助
;
其
由
此
府
分
給
學
生
之
學
費
孟
綴
，
甸
政

府
輔
助
之
o



五
、
關
於
完
善
教
育
經
費
充
實
教
學
註
備
考

•• 

一
、
鼓
勵
縣
布
成
府
提
高
教
育
經
費
之
比
率
。

二
、
增
加
中
等
學
技
國
書
儀
器
設
備
經
費
，
均
應
白
質
際
需
要
苟
且
由
教
育
廳
一
抗
毒
分
配
，
使
各
技
水
準
趨

λ
F
、

春
一
o

三
、
初
促
中
學
所
收
之
間
由
于
費
，
應
儘
先
用
泌
購
置
教
學
設
備
。

四
、

鼓
糊
地
方
人
去
及
附
體
指
蜻
公
私
立
中
等
學
校
各
項
資
產

o

六
、
關
於
改
進
課
程
註
備
及
訓
教
實
施
者
:

一
、
甸
教
育
部
修
訂
初
缸
中
等
學
校
諒
耗
掉
準
f

正
訂
頒
設
備
結
準
O

二
、
改
進
各
科
教
材
教
法
，
泌
提
高
教
學
效
率
。

三
、
注
重
氏
務
精
神
教
育
、
勞
作
教
育
、
生
活
教
育
及
童
子
卒
，
教
育
，
戌
培
吞
良
折
的
字
風
。

四
、
關
於
理
化
博
物
等
料
之
教
學
，
得
由
縣
命
政
府
成
立
若
干
「
中
心
封
給
{
是

一一
)
，
供
的
字
區
初
中
之
學
生

輪
流
晉
時
。

五
、
充
實
施
總
教
育
設
備
，
發
反
空
中
教
育
。

六
、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技
直
抖
帥
的
?
儀
器
捏
造
成
，
梨
這
儀
器
標
本
等
。
品
價
耐
心
售
各
校
應
用
。

主
、
關
於
加
強
輔
導
考
核
者
•• 

一
、
各
的
料
布
應
增
設
等
區
初
缸
中
等
伊
拉
輔
導
人
員
，
抗
背
際
業
務
之
繁
的
，
每
三
區
至
五
區
設
置
一
人

九J



三
O

9

經
常
駐
區
，
輪
流
輔
導
。

二
、
輔
導
人
員
須
注
重
坊
、
粒
之
輔
導
，
協
助
各
技
研
完
訓
教
設
施
之
試
進

o

三
、
輔
導
人
員
，
叫
遴
選
對
於
教
育
當
有
研
究
、
升
具
布
昔
際
教
學
經
驗
之
人
員
充
任
之
。

四
、
教
育
廳
應
訂
頒
學
區
初
中
輔
導
綱
要
次
考核
一
辦
法
，
作
輔
導
人
員
輔
導
之
你
盼
你

O

五
、
教
育
廳
汲
﹒
谷
的
料
布
成
府
應
增
刊
輔
導
經
費
，
及
教
員
研
究
進
修
之
美
助
企
ι

六
、
輔
導
人
員
對
於
學
區
初
中
應
行
抖
抖
草
草
宜
隨
時
的
什
杖
，
傅
作
反
時
品
布
放
之
措
宜
。

了
、
實
施
注
意
事
項

一
、
本
方
索
預
定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實
花
，
如
志
願
升
學
之
劉
氏
學
校
莘
莘
生
超
過
預
定
于
向
分
比
時
，
可
在

各
w
m
7區
初
中
增
設
夜
旗
，
成
採
用
二
﹒
部
制
教
學
o

二
、
四
十
三
學
年
度
及
泌
前
之
國
氏
學
校
莘
莘
生
，
年
庄
十
五
歲
叫
“
不
志
願
升
學
才
可
應
由

﹒
品
的
科
﹒
布
成
舟

按
照
各
該
縣
布
四
十
四
學
年
底
初
中
入
學
考
試
錶
取
率
，
于
此
考
試
，
分
酷
入
學
，
其
辦
法
方
訂
之

。

三
、
各
高
缸
中
等
學
校
之
調
整
設
宜
，
應
由
教
育
廳
萌
為
說
割
，
泊
湖
密
切
恥
令
。

四
、
本
方
索
之
詳
細
計
到一
及
各
項
具
體
辨
法
，
由
教
育
處
分
別
訂
定
之
。

五
、
本
方
索
應
與
「
掛
民
初
缸
中
等
學
校
方
索
」
、
「
提
高
中
等
學
校
師
資
素
質
方
索
」
、
「
減
輕
中
小
學
學

生
課
業
員
拉
門
賞
花
、
方
索
」
、
及
﹒
部
頒
各
項
教
育
成
某
配
令
智
花
。

六
、
本
方
索
拉
經
教
育
部
教
育
研
究
委
員
會
通
過
徒
，
甸
﹒
部
公
佈
施
行
。



二
、
新
什
絲
試
辦
部
、
訂
「
國
氏
學
校
辜
叢
生
和
紋
中
等
學
校
實
施
方
索
」
實
施
辦
法

前
已
可
一
計
師志
願
升
學
學
生
人
激
之
調
查

一
、
由
縣
府
說
定
調
查
表
格
式
，
通
知
縣
內
各
國
校
及
右

，

私
立
小
學
調
查
五
本
略
有
戶
籍
之
辜
常
生
志
願

升
學
人
缸
，
追
問
去
名
冊
，
持
每
年
四
月
十
五
日M
前
h
m府
。

二
、
各
主
所
的
仲
、
升
學
志
頗
，
非
布
特
殊
理
旬
，
不
得
請
求
“
神
文
吏
，
如
有
﹒
餅
、
史
之
必
妥
者
，
應
持
七
月
十
五

目
前
看
，
一
犧
志
願調
查
表
，
由
學
校
備
丈
，
而
一
個
別
詳
敘
理
由
要
進
縣
府
核
辨
o
附
四
十
四
學
年
度
應

屆
畢
業
生
反
四
十
三
m
m
7年度
叫
“
前
畢
業
主
升
學
志
願
調
查
表
一
份
。

三
、
調
查
時
，
不
表
示
升
學
志
頗
，
室
，
准
，
安
求
補
列
升
學
志
願
者
，
應
給
毛
月
十
五
日
前
你
式
結
啡
、
具
志
願
詗

發
一
泉
，
附
仝
戶
戶
籍
膳
木
，
旬
學
校
備
丈
芸
府
登
記
，
列
為
綠
梢
名
轍
。

........, 

H弟
二
d
r即

和
可
學
區
之
劃
分

一
、
割
分
學
區
之
原
則

@
F
母
鄉
鎮
各
設
一
個
學
區
.
科
原
則
，
稱
﹒
骨
干
綁
票
鎮
初
中
成
分
校
分
誰
學
區
。

@
祈
吋
命
分
設
東
南
西
北
四
個
學
區
。

@
吋
車
時
慨
及
關
晶
晶
慨
各
設
兩
個
學
區
。

附
耕
作
的
林
學
區
初
中
分
佈
固

二
、
李
區
初
中
之
設
置

@
祈
設
主
初
中
一
技
•• 

設
於
祈
什
布
，
稱
「
軒
叫
什
縣
立
耕
作
第
二
女
子
初
提
中
學
」

恥昕

-
一



@
新
設
立
分
校
八
所•• 

分
設
於
什
北
'
，
香
山
，
智
山
，
祈
笠
，
橫
山
，
峨
眉
等
榔
及
關
晶
晶
慨
之
后
尤

與
作
東
鎮
之
二
重
埔
各
設
一
日
阱
。

@
祈
設
立
山
地
鄉
分
﹒
推
兩
處
﹒
﹒
分
設
於
五
峰
丈
-
b兩
鄉
。

@
剎
用
原
布
之
成
散
﹒
分
部
于
叫
“
獨
立
設
技
L
P羽
四
技•• 

原
的
林
立
新
什
中
學
湖
口
分
部
改
設
，
為
「
祈
竹
縣

-
L湖
口
﹒
初
級
中
學
」
，
原
祈
吋
分
部
試
技
為
「
耕
作
縣
立
新
時
川
第
二
、
初
缸
中
學
」
，
原
什
﹒
束
中
學

北
端
分
部
政
設
為
「
新
什
縣
立
北
端
初
缸
中
學
」
，
原
祈
捕
初
中
闕
，
由
分
部
改
設
為
「
耕
作
蹲

-
d
A

關
西
初
缸
中
學
」
計
四
枝
。

@
利
用
原
有
補
習
學
校
試
辨
初
中
才
一
技
•• 

原
縣
立
祈
吋
中
使
商
業
職
業
精
刊
川
同
學
校
泣
品
的
「
祈
作
將

-
L祈
什
第
一
女
子
、
相
缸
中
學
」0

@
利
用
原
有
初
中
才
回
校
•• 

縣
立
耕
作
中
學
初
中
部
，
作
束
中
學
初
中
部
，
﹒
耕
埔
初
中
，
苛
林
初
中

。

H弟
三
d
r即

絲
內
其
他
各
校
之
處
理

一
、
省
-
F
A
祈
吋
中
耐
用
于
及
省
立
新
什
女
子
中
學
、
初
級
部
，
白
四
十
五
仰
自

7
年
度
起
停
桔
初
一
一
祈
主
，
前
，
增
高
中

你
干
倪
。

二
、
右

，

立
耕
作
女
中
北
端
分
部
應
于
結
末
，
併
入
校
本
部
，
所
造
校
舍
投
措
縣
立
北
端
初
缸
中
的
字
使
用
，

但
該
項
技
舍
，
仍
應
列
為
耕
作
女
中
疏
散
之
用
。

三
、
有
立
祈
什
工
職
反
省
立
新
作
商
誠
、
初
起
部
，
乃
智
在
各
一
該
校
設
備
範
圍
內
，
繼
續
辨
理
，
收
容
本
峰

志
願
升
學
學
主
。

/ 



四
、

時
怖
主耕
作
中
學
高
中
部
擬
甘
苦
准
暫
維
此
狀
。

五
、

縣
立
什
白
求中
學
古
向
中
部
擬
是
准
暫
維
現
狀
。

六
、

韓
、
五
關
曲
求
職
初
中
部
預
定
收
祈
生
一

-阱
，
共
桔
祈
生
二
h
m
o

主
、

私
主
義
氏
中
學
•• 
J
o向
中

部
給
續
辦
理
，
並
應
增
准
，
另
由
作
此
鄉
公
所
品
會
研
討
椅
子

代
辨
W
P
T區初

也1
推
倪
。

八
、
私
立
尤
拉
初
中
•• 
要
准

，

增
投
高
中
部
o

第
四
篩

志
願
升
學
學

生
之
分
發
就
學

一
、

志
願
學
校
之
分
恥
•• 

' 

@
志
願
升
入
初
中
者•• 

分
發
入
家
在
戶
籍
所
在
學
區
內
之
初
中
o

@
志
願
升
，
入
初
商
及
初
工
對•• 
校
各
國
校
志
頗
學
生
人
數
比
例
及
早
黨
主
成
績
、
分
成
W
入
省
‘
五
耕
什

商
校
及
省
立
品
叫
作
工
技
初
級
部
o

@
志
願
升
入
初
晨
才
﹒
﹒

分
發
入
將
之
間
面
農
技
初
提
部
o

@
志
願
升
學
家
事
職
紋

，

水
產
職
校
對•• 

。
去
報
省
教
育
處
就
毒
分
吟
。

@
凡
家
長
，
尸
品
設
給
本
將
品
在
'
，
縣
外
國
技
就
學
之
學
生
，
如
欲
升
入
本
的
制
內
、
初
缸
中
等
學
校
素
，
應

檢
具
畢
業
註
件
，
辜
主
成
績
單
，
升
學
皂
廠
調
查
表
(
表
格
向
的
科
府
教
育
斜
研
搏
斗
及
全
戶戶
籍

膳
本
等
向
縣
府
中
清
登
記
，
由

本
府
分
校
入
學
o

二
、
分
發
就
學
之
程
序•• 

@
名
國
枝
一
系
索
玖
試
結
來
雄
性
，
迅
將
志
願
升
學
莘
莘
立
(
很
快

、

曾
經
升
學
志
願
調
查
對
)
名
額
達
同

-
一--
一



三
四

畢
業
成
績
列
冊
廿
主
義
的
科
舟
，
是
項
名
冊
格
式
旬
縣
府
訂
定
。

@
峰
府
對
志
願
升
學
畢
業
生
一
奉
行
統
一
休
格
放
壺
，
其
辦
法
另
定
之
。

@
凡
畢
業
成
績
及
格
正
經
統
一
休
格
被
告
一
合
格
之
學
生
，
由
伯
科
府
列
新
八
方
發
各
初
級
中
等
等
柱
，
甘
正

由
各
校
按
照
名
紛
個
別
通
知
各
生
辨
理
入
學
手
續
。

@
志
願
升
學
之
級
補
名
獄
，
你
用
、
俟
正
式
名
詞
分
發
報
到
完
畢
，
尚
伶
耕
頓
時
，
始
得
你
登
記
先
徒
次

序
遮
稍
入
的
字
，
其
分
發
及
入
學
手
續
同
第
@
頃
之
花
定
。

三
一
、
轉
移
帥
的
于
區
之
作
制

•• 

@
縣
內
隨
家
庭
全
家
這
移
者
，
應
收
向
全
戶
戶
籍
膝
本
逕
向
縣
府
中
請
，
經
調
查
屬
音
孟
枝
准
幸
，

始
得
轉
移
的
字
區
。

@
凡
往
所
離
學
區
初
中
路
程
在
一
小
時
似
土
(
布
交
通
工
具
者
泌
交
通
工
具
所
需
時
間
計
算
)
品
距

離
鄰
﹒
鄉
鎮
布
學
區
初
中
拉
近
者
，
如
欲
升
﹒
入
該
相
鄰
學
區
初
中
時
，
頌
早
報
本
府
核
准
﹒
徒
，
拾
得

轉
移
學
區
初
中
，
其
分
發
反
入
學
手
續
同
本
節
第
二
款
之
說
定
。

@
甸
的
赫
汁
遷
入
本
略
者
，
按
照
在
列
丸
之
一
辦
理

•• 

1

平
公
教
人
員
本
今
調
職
其
子
弟
隨
家
庭
遲
來
﹒
芳
，
得
分
發
入
手
，
惟
其
像
在
路
外
國
校
畢
幸
者

'
煩
，
同
路
府
﹒
申
請
，
草
、
具
升
學
志
願
調
查
表
(
主
持
向
的
科
府
教
育
科
研
琴
、
)
經
駿
明
仝
戶
戶
錯

峰
本
，
學
童
系
黨
註
件
，
華
常
成
績
單
，
及
家
長
土
純
調
職
令
峰
，
准
于
登
記
分
發
0

至
其
轉
入
本
將
國
校
就
請
品
未
及
於
三
月
十
五
日
前
參
加
志
願
升
學
調
查
對
，
由
學
校
代
辦
﹒
申

請
登
記
，
經
蛤
明
土
閥
丈
仲
拔
准
于
登
記
分
發
o

2

隨
家
庭
於
每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泌
前
遷
入
本
的
秤
，
益
經
轉
入
本
崢
內
倒
叫
校
就
請
者
，
得
分
發
入
學

O

\1 



"
已
卅
五
計
師四
十
五
學
年
，
皮
各:枝
推
級
及
經
費
之
丸
割

3

志
願
學
校
之
分
恥
瓜
分
發
就
學
之
程
序
，
你
本
節
一
、
二
獄
之
規
定
抖
理
。

四
、
四
十
三
學
年
度
門
以
前
國
校
辜
業
生
未
超
過
規
定
每
齡
志
願
升
學
者
，
你
教
育
部
之
純
定
戌
玖
試
方
法

此
神
取
相
當
名
額
，
由
縣
府
按
學
區
分
恥
入
學
，
該
項
措
敘
事
宜
，
指
定
將
主
祈
什
中
學
代
辨
。

六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將
內
各
中
等
學
技
推
侃
之
預
計
列
車
拉
說
明
附
徒
。

二
、
四
十
五
學
并
且
試
辦
經
費
之
預
昇
列
車
私
說
明
附
控
。

三
、
經
費
來
源

•• 

@
諸
省
府
核
撥
專
款
輔
助
﹒
.

@
由
縣
府
盡
力
籌
措
經
費
﹒
.

@
發
動
地
方
布
其
典
學
﹒
.

附
四
十
五
學
年
度
經
費
分
擔
明
細
表
乙
份

四
、
時
赫
‘
五
各
校
買
額
編
制
列
車
拉
說
明
附
雄
。

第
.且
/、

..'" 
~J1 

校
長
師
賞
之
進
攬

一
、
校
長
之
遴
選
任
用
，
你
教
育
廳
規
定
辦
理
。

二
、
師
背
之
來
源•• 

@
清
白
教
育
廳
儘
萱
按
實
際
需
妥
分
發
師
範
大
學
及
其
他
大
專
學
校
率
業
生
任
教

o

@
由
本
府
教
育
科
設
法
羅
致
，
轉
介
各
校
任
用
。

二
五



二
，
一
們

@
由
各
技
拉
長
設
法
延
時

c

@
建
議
教
育
廳
改
進
裁
定
玖
試
辦
法
從
國
技
扶
位
科
優
秀
教
員
中
玖
選
初
申
師
資
。

三
一
、
所
需
各
科
師
資
典
人
數
列
車
說
明
附
徒

時
弟
-
J
J
即

縣
內
喝
、
五
高
級
中
等
學
技
之
調
整
增
訣

一
、
縣
立
闕
，
由
農
技
增
辨
高M
m部
推
促
o

二
、
建
議
教
育
處
在
作
朵
、
缸
憫
瑜
、
及
祈
什
布
各
再
增
設
為
主
高
中
一
前
，
其
增
設
時
間
，
稅
將
來
事
實

需
，
安
逐
步
實
花
。

時
弟
八
。
即
強
化
的
林
教
育
行
政
機
構

一
、
教
育
科
玖
制
為
局
，
伴
，
便
加
強
行
政
技
能
及
延
欖
對
中
等
教
育
宮
布
經
驗
之
輔
導
人
材
，
俟
要
准
﹒
雄

實
施
。

二
、
增
加
視
導
人
員
並
加
強
輔
導
致
核•• 

增
加
中
學
棍
等
人
員
二
人
，
經
常
駐
區
輪
流
補
導
玖
核
，
泌
協

助
各
校
師
們
完
教
學
方
法
之
試
進
，
且
將
應
行
府
將
草
草
宜
隨
時
扭
扭
清
處
理
，
其
一
辦
法
另
訂
之
。

三
、
增
加
工
作
人
員
•• 

中
教
股
(
課
)
至
少
頌
增
職
員
二
人
。

四
、
增
加
教
育
事
當
費
•• 

包
括
輔
導
經
費
次
研
究
進
修
楚
勵
經
費
。

戶
已r
扎
伊
即

實
驗
L
作
輔
導
及
執
行
機
構

一
、
旬
縣
內
有
關
單
位
又
熱
心
教
育
人
去
組
織
「
祈
吋
咕
嘟
試
辦
國
校
率
葉
生
升
學
方
索
輔
導
委
員
會
」
'



其
組
織
的
則

，

另
訂
乏
。

二
、
有
關
各
鄉
鎮
布
組
織
學
區
初
中
成
分
校
籌
建
委
員
會
，
其
組
織
的
則
另
訂
之

o

前
弟
十
。
即
其
他
應
行
配
合
事
項

一
、
本
縣
國
氏
教
育
臨
令
全
局
改
進
，
其
辨
法
另
訂
定
之o

二
、
請
看
府
的
量
分
血
山
地
公
費
品
A
O
M
M
棚
子
本
將
逗
行
進
進
入
學
區
初
中
o

第
十
一
份

附

貝11

一
、
本
辦
法
未
盡
事
宜
，
如
在
將
府
權
恨
戌
內
者
，
得
隨
時
叫
“
行
政
命
令
稍
充
規
定
之
o

二
、
本
辦
法
進
經
縣
議
會
通
過
正
晏
報
省
府
核
准
彼
青

花
。

二
，ζ



一、

新
竹
絲
國
氏
學
校
呵
什
且
材
料

j
F
T
Z志
頗
升
學
人
數
統
計
表

綁布耕
作
布

合

壟(主|主(主l主(盡量主l主主l三主lb;全一詞主(畫畫 豆豆
音(司才lf!iltlfl菩!司令苟言:;;主il基主

主ll

鎮

數技李氏國

四

%11 

備重主



會佈分本交學及分釗陸學中初縣竹幸玲、四

於1

油
研
討
珊
，


P

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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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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þ: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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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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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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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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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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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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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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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縣
立
過
補
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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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車圖
b
d

n
新
語

市

-
f龍山
公
品
U
帥
範

一
學7
東
問
:
μ

省
五

一
技-
7三鼠
，
4

斤
省
過

一
品，

-
4省
B
T
a
M
M
軒
設

一
尊-
5品
個
問:
M

內
新
拉

一
門
一
#
也
問
當

S
J
M

軒
甜
、

1
.
-
3此甜
甜
?
'
的
叫
省
也
可

一
又
安i
v
f
a
山
作
先
申

7
喝
華
膺
品
軾
乃
省
L
T
e
1

p案

?將腎 ，今

這等

pl耨

' 

• 
@
輔
習
且
可
抉

一
例-
O省縣
私
及
辦

一
訣
命
學

一
口
臟
杖

-
o飾
輯
學
狀

色
A
聞
M
款
及
分
社
會

-
f
h
油
路

-
r叫
做
臨



份

苦+

五綁
鎮

學
校
別

布
圳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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